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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扶植藝文團體辦理客家文化展演實施要點支出經費概算表 

  

申 請 團 體  

計 畫 期 程  

計畫總經費：      元，申請補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經 費 明 細                           

編

號 
項 目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小 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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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備註 

1. 依本要點申請之經費可用於下列項目：文宣設計印製費、場地租金、佈置費、

節目手冊印製費、舞臺燈光音響設備費、表演費、表演內容攝錄影製作費、硬

體器材租賃搬運費及其他項目等經常性支出。但不包含受補助者之資本門及經

常性行政管理費用；得用於本市各區巡迴展演、校園推廣展演、聯合成果展演

等。 

2. 場地費須為可開立場地租借收據或租賃契約者。 

3. 補助金額以本局核定為準。 

 

註：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 5】 


